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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 苏 省 知 识 产 权 局 

文件 江苏省质量技术监督局 

江 苏 省 财 政 厅 

 

苏知发〔2016〕29号 

 

 

关于开展 2016 年度江苏省企业知识产权 

管理标准化工作的通知 
 

各省辖市知识产权局、质量技术监督局、财政局，各有关单位： 

为有效推动全省企业知识产权管理标准化（以下简称“贯

标”）工作，支持企业按国家标准《企业知识产权管理规范》（GB/T 

29490-2013）内容和要求建立科学、规范、系统的知识产权管

理体系，奖励贯标工作取得良好成效的单位，现将 2016年度江

苏省企业贯标工作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新增贯标企业备案工作 

新增贯标企业备案工作由各省辖市知识产权局在所在地县

（市、区）知识产权局先期培育的基础上自行组织，省知识产

权局负责指导和检查。全省计划新增贯标企业1000家以上，各

省辖市新增贯标企业名额见指导性计划分解表（附件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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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省辖市知识产权局应以高新技术企业、重大科技经济项目

承担企业、上市企业、外向型企业为主体，重点选择企业领导层

具有较强知识产权意识以及能够为开展贯标工作提供必要物质

保障的企业推行贯标工作，并指导、督促参与贯标工作的企业

登录“江苏省企业贯标管理系统”（http://58.213.145.76:88/GBMG 

/login.aspx）完成相关资料的填写，经审核汇总后于3月31日前、

6月30日前将《2016年度新增贯标企业备案汇总表》（附件2）报

省知识产权局备案，省知识产权局会同省质量技术监督局进行

审核确认并适时下发企业贯标备案通知。 

二、绩效评价及认证工作 

（一）绩效评价工作 

绩效评价工作由各省辖市知识产权局自行组织，可采取委

托机构评价或组织专家评价的方式开展，省知识产权局负责指

导和检查。本年度自行组织绩效评价有困难的地区，须于 4月 1

日前以正式文件上报省知识产权局，省知识产权局将委托省专

利信息服务中心协助其开展绩效评价工作。 

绩效评价对象为经省知识产权局备案满 1 年（含）以上经

过自评价基本达到绩效评价相关要求且经所在地县（市、区）

知识产权局推荐进行绩效评价的企业。各省辖市知识产权局按

照省知识产权局编制下发的绩效评价工作流程、考核指标及评

分标准（另行下发）进行绩效评价，并于 6 月 10 日前、12 月

10日前将《2016年度贯标绩效评价合格企业汇总表》（附件 3）

报省知识产权局。省知识产权局会同省质量技术监督局对各地

上报的绩效评价合格企业进行审核确认并下发合格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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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认证工作 

企业自愿参加认证，且须经所在地省辖市知识产权局向省

知识产权局报备，参加认证的工作程序和具体要求依据国家标

准委认可并授权进行国标第三方认证的有关机构的规定进行。 

各省辖市知识产权局要加强对所在地参加认证企业的指导

和管理，每季度末将《2016年度申请认证企业备案汇总表》（附

件 4）和《2016 年度通过认证企业情况汇总表》（附件 5）报省

知识产权局备案。 

三、贯标奖励工作 

对绩效评价优秀企业的奖励。绩效评价优秀企业由各省辖市

知识产权局会同当地质量技术监督局按照省知识产权局下达的

计划指标（附件 1）从当地绩效评价合格企业中择优推荐，并于

5月 20日前，将《2016年度贯标绩效评价优秀企业推荐汇总表》

（附件 6）报省知识产权局。省知识产权局会同省质量技术监督

局和省财政厅进行审核确认并给予每家企业 10万元奖励。省知

识产权局将对各地绩效评价结果进行抽检，并视抽检情况调整

相关省辖市知识产权局下一年度绩效评价优秀企业的推荐计

划。 

对通过认证企业的奖励。对经省知识产权局备案通过认证

且未获得过示范先进单位奖励的企业（不含经过渡通过认证的

企业），省知识产权局会同省质量技术监督局和省财政厅进行审

核确认后给予每家企业 20万元的奖励。 

四、其他事项 

（一）各地知识产权局要高度重视、精心组织，宣传发动本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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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符合条件的企业参加贯标工作，并加强指导和监督，制定相应

的培育计划和有关激励政策，建立有效的工作机制，在确保完

成计划目标的同时注重提升贯标工作质量，确实将贯标工作落

到实处； 

（二）各地知识产权局要指导贯标企业按国家标准《企业知

识产权管理规范》内容和要求以及自身实际情况，建立健全知

识产权管理体系并切实有效地运行，不断提升贯标企业知识产

权综合管理能力和水平； 

（三）对于已奖励的绩效评价优秀企业、通过认证的企业，

不再享受其他方面的贯标补助。 
 

附件：1．2016年度江苏省企业知识产权管理标准化工作 

指导性计划分解表 

2．2016年度新增贯标企业备案汇总表 

3．2016年度贯标绩效评价合格企业汇总表 

4．2016年度申请认证企业备案汇总表 

5．2016年度通过认证企业情况汇总表 

6．2016年度贯标绩效评价优秀企业推荐汇总表 

 

 

（联系人：徐长春 025-83279979；邮编：210008；地址：南

京市中山北路 49 号机械大厦 1806 室；电子邮箱：

450000695@qq.com。） 

 

 

 

江苏省知识产权局      江苏省质量技术监督局        江苏省财政厅 

                                    2016年1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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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2016 年度江苏省企业知识产权管理标准化 

工作指导性计划分解表 
 

地区 

新增贯标企

业计划数

（家） 

绩效评价优秀企

业推荐计划数 

（家） 

南京市 92 11 

无锡市 92 11 

徐州市 62 7 

常州市 92 11 

苏州市 92 11 

南通市 77 9 

连云港市 62 7 

淮安市 62 7 

盐城市 62 7 

扬州市 77 9 

镇江市 92 11 

泰州市 77 9 

宿迁市 61 7 

合  计 1000 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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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2016 年度新增贯标企业备案汇总表 
 

        省辖市知识产权局（盖章）        省辖市质量技术监督局（盖章） 
                                                  填表日期：    年   月  日 

序

号 
地区 

企业 

名称 
地  址 联系人 

联系 

电话 

企业 

性质 

所属 

行业 

知识产

权专职

人数 

知识产

权兼职

人数 

专利申

请总量

（件） 

发明专

利申请

总量

（件） 

有效专

利数量

（件） 

有效发

明专利

数量

（件） 

2015年

度知识产

权投入

(万元) 

2015年

度总产值 

（万元） 

                

                

                

                

                

                

                

注：1．表中地区是指企业所在的县（市、区）；2．表中有效专利是指授权并至今维持有效的专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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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2016 年度贯标绩效评价合格企业汇总表 
     省辖市知识产权局（盖章）            省辖市质量技术监督局（盖章）           

                           

                                                                  填表日期：    年   月  日 

序 

号 
单位名称 通过绩效评价时间 绩效评价成绩 备  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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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 

2016 年度申请认证企业备案汇总表 

______________省辖市知识产权局（盖章）               填表日期：    年   月  日 

序号 申请企业名称 申请时间 企业联系人姓名/电话 备 注 

     

     

     

     

     

     

     

     

     

― 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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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5 

2016 年度通过认证企业情况汇总表 

______________省辖市知识产权局（盖章）                         填表日期：    年   月  日 

序号 通过认证企业名称 通过时间 证书编号 备注 

     

     

     

     

     

     

     

     

     
―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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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6 

2016 年度贯标绩效评价优秀企业推荐汇总表 
（按分值由高到低排列） 

     省辖市知识产权局（盖章）       省辖市质量技术监督局（盖章）         省辖市财政局（盖章）   

                             

                                                                  填表日期：    年   月  日 

序号 单位名称 总分 备注 

    

    

    

    

    

    

    

― 1
0 

― 
 

 



 

― 11 ― 
 

 

 

 

 

 

 

 

 

 

 

 

 

 

 

 

 

 

 

 

 

 

 

 

 

 

 

 

 



― 12 ― 
 

 

 

 

 

 

 

 

 

 

 

 

 

 
 

 

 

 

 

 

 

 

 

 

 

 

 

 

江苏省知识产权局办公室                  2016年 1月 29日印发 


